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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八題：投資者教育  
 

２００８年１１月５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五日）在立法會會議上何鍾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年，金融機構推出的投資產品日新月異，而且透過銀行向散戶投資

者銷售該等產品，當中包括一些涉及高風險的衍生工具。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除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製作的投資者教育網站及電視節

目外，政府有否透過其他途徑（包括電台）推廣投資的基本常識； 
 
（二） 會否印製單張並規定投資產品的銷售商須向有意購買該等產品的

市民派發，以提醒他們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應注意的事項；及 
 
（三） 會否規定在投資產品的性質許可下，有關的銷售合約須載有冷靜

考慮期條文，容許投資者在該段期間內無條件取消合約？ 
 
答覆： 
 
主席： 
 
（一） 政府一直十分重視保障和教育投資者的工作。做好投資者教育，

除了有助於投資者個人層面的保障外，亦對香港整體金融業的穩定性，以

至加強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信心，均有積極正面的作用。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直積極推行各種投資者教育

的活動。自１９９７年起，證監會已推出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

於各大電視台及電台播放，以宣傳有關投資者在投資時需要注意的事宜。

除此之外，證監會亦製作電視、電台節目，以及在巴士上播放教育短片，

並透過舉辦不同形式的金融知識問答比賽，投資經驗分享比賽及講座等，

加深投資者對各投資課題的認識。 



  同時，證監會除了透過為投資者特設的投資者教育網站發放教育信息

外，亦刊發投資者教育刊物，在報章和雜誌發表專題文章等，提醒投資者

評估投資建議時應提出的問題和須注意的事項。 
 
  由２００６年１０月至２００８年９月兩年內，證監會共製作了１２

集教育投資者的電視節目及播放了１０８個電台環節。此外，證監會亦在

逾千輛巴士不斷重複播放多達６９套的教育短片，以及在報章發表共１３

０篇的教育性文章。證監會亦為來自社會不同階層的市民舉辦了１２７場

講座，並與本地多間大學合辦多個學分制課程，以增加公眾對有關投資的

常識。 
 
  證監會已於２００８－０９財政年度，就投資者教育方面增加撥款，

以加强推行投資者教育活動。證監會現正積極考慮再在這重要範疇上增撥

額外資源。 
 
（二） 作為投資者教育工作的一環，證監會不時為投資者編印各種不同

的教育性刊物，多年來，證監會出版的刊物共數十款，涵蓋不同的課題，

包括投資產品（股票、基金、債券、結構性工具等）、投資各項產品時要

注意的事項、揀選經紀及投資顧問的事宜、籌劃投資組合、法規簡介等。 
 
  自２００１年起，證監會亦不時在推出投資者教育刊物時，向持牌人

及／或註冊機構發出通函，鼓勵他們向其客戶派發有關刊物。 
 
（三） 有鑑於雷曼迷你債券事件在社會上所引起的關注，財政司司長已

要求證監會在本年年底前提交報告，總結這次事件的經驗及提出改善建

議。證監會將探討應否設立「冷靜考慮期」，並容許投資者在該段期間內

無條件取消合約，亦會研究有關建議就不同投資產品在執行上的可行性及

利弊。  

完  
 
 

 


